
□ 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用走红网络的歌曲制作音

乐视频， 供用户点击浏览， 即可获取收

益？ 这种行为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记者

从杨浦区人民法院获悉， 近日， 该院审

理了一起通过视频平台非法传播音乐作

品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同时， 该案也

是全市首例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著作

权“行民刑” 衔接案件。

2017 年 9 月， 上海某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文化公司”） 注册

成立， 韩某担任公司股东并负责实际经

营， 其间以文化公司的名义在某视频平

台注册账号用于发布各类视频。

自 2022 年 5 月起， 文化公司在未

经著作权人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许可的

情况下， 将《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白

月光与朱砂痣》 等音乐制作成视频后发

布在公司运营的视频账号上， 供某视频

平台用户点击浏览， 并从中获取平台分

成收益。

经鉴定， 上述视频中采用的音乐与

著作权人享有权利的音乐作品构成实质

性相似。 经审计， 自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9 月止， 上述视频在某视频平

台上的完播量共计 3000 余万次。

该案立案侦查后， 被告人韩某主动

向警方投案。 审理中， 被告人韩某已向

著作权人履行赔偿义务并取得谅解， 同

时预缴了相应罚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涉案《可可托

海的牧羊人》 《白月光与朱砂痣》 等是

《著作权》 法保护的作品， 文化公司以

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音乐， 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 被告人韩某作为文化公

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行为已构成

侵犯著作权罪， 依法应予惩处。

根据被告人韩某的犯罪事实、 社会

危害性、 认罪悔罪态度等， 法院依法判

处其有期徒刑 2 年 9 个月， 缓刑 2 年 9

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法官说法】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规

定， 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

可，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音乐

的，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根据 《关于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 第十三条的规定， 传播

他人作品的实际被点击数达五万次以上

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

“其他严重情节”； 被点击数达到前述标

准的五倍以上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

七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本案中， 侵权视频的完播量高达

3000 余万次，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

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同时， 本案是上海市首例侵犯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著作权“行民刑” 衔接案

件。 版权执法机关根据权利人投诉， 对

文化公司未经授权通过网络运营账号发

布他人享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一案进行

立案调查， 因涉嫌构成犯罪将案件移送

公安机关侦办。

著作权人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

权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在该民事案件

审理过程中， 主审法官发现被诉侵权视

频点击量高达数千万次， 已达到法定追

诉标准， 将本案通过犯罪线索移送机制

移送辖区公安机关办理。

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与公安机关在

检察监督下， 通过完善信息共享、 引导

取证等衔接机制， 在公安机关查证相关

犯罪事实后， 依法由公诉机关向杨浦法

院提起公诉， 顺利完成了本案的行政执

法、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程序衔接，

有力展现了对知识产权的全方位保护。

“著作权人应提高版权保护意识，

在作品创作过程中， 应妥善保存作品底

稿、 工程文件、 DEMO 小样、 邮件往

来等权属文件及合法公开出版物、 首次

发布作品的网页链接等首次发表材料，

并可在创作完成后及时申请办理作品著

作权登记， 还可加入并委托中国音乐著

作权协会统一管理其作品。” 本案承办

法官黄莺表示， “创作者在创作短视频

时， 要牢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优

先使用自有或已获授权的音乐， 从源头

减少侵权风险。 如需使用他人音乐作

品， 建立‘先授权后使用’ 的合规意

识， 通过正规版权平台获取授权， 并保

存好授权使用记录。”

法官表示， 如发现侵权行为， 权利

人可自行或委托律师向侵权方发送相应

函件， 或利用平台内置的侵权投诉渠道

提交相应证据， 要求平台及时下架侵权

内容。 对于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的侵权

行为， 则可向著作权行政执法部门投

诉， 亦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 认为情节严重的， 可以向公安机关

报案。

曾有老人高坠 房屋是不是“凶宅”？
买家要求撤销购房合同 浦东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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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年轻女子张瑶 （化名） 称自己通过中介购买的房屋

为“凶宅”， 认为房东和中介公司隐瞒关键信息， 诉请撤

销合同并索赔； 而房东则反诉要求张瑶支付剩余 5 万元

购房尾款及律师费。 最终，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定案涉

房屋不构成法律意义上需披露的“凶宅”， 张瑶的撤销权

已过法定期限， 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同时要求张

瑶支付尾款、 利息及部分律师费。

把热门歌曲做成切片音乐视频
“创作人”秒变被告人
全市首例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著作权“行民刑”衔接案件宣判

释法

原告：花231万买的房竟

是“凶宅”，深夜想起就害怕

“我一个未婚女孩在上海打拼，

就想有个安稳的家， 没想到花 231 万

买了套‘凶宅’， 现在晚上根本不敢

一个人住。” 时间回到 2022 年 1 月，

张瑶通过中介， 与房东陆雪琪 （化

名） 签订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约定以 236 万元购买案涉房屋。 按照

合同约定， 张瑶分多笔支付了 231 万

元购房款， 仅剩 5 万元尾款约定在交

房时付清。

变故发生在 2024 年 3 月。 “那

天和小区其他业主聊天， 有人说我买

的这套房里， 之前有老人跳楼自杀。”

张瑶说， “我孤身一人在上海， 最忌

讳这种事， 当晚就找房东和中介确

认。” 张瑶认为， 中介公司的服务细

则里明确承诺有“房屋筛查” 义务，

理应提前筛查出房屋是否发生过自杀

事件； 而陆雪琪作为房东， 隐瞒房屋

内曾发生自杀事件的重大信息， 导致

自己在重大误解下签订合同， 完全违

背真实购房意愿。

“现在房子不敢住， 这些损失难

道不该有人承担吗？” 张瑶坚持要求

撤销合同， 追回购房款并索赔各项损

失。

被告：老人是意外高坠，

不在屋内死亡，不属“凶宅”

面对张瑶的指控， 房东陆雪琪气

愤地说： “我母亲是老年痴呆， 2013

年 12 月不小心从小区楼上坠落到隔

壁小区， 不是自杀， 而且死亡地点根

本不在这套房子里！” 陆雪琪在庭审

中情绪激动地表示， 母亲当时 89 岁，

患有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 事发时因

看护不慎意外坠楼， 且事件发生在

2013 年， 属于多年前的旧事， 自己

没有刻意隐瞒的必要。

陆雪琪提到， 中介公司的宣传册

里明确写着“凶宅定义需有公安备案

且发生在房屋内”， 而自己母亲的事

件既无公安自杀备案， 也未发生在房

屋内， 不符合“凶宅” 的定义。 同

时， 陆雪琪提起反诉， 要求张瑶支付

剩余 5 万元购房尾款及利息。 “合同

约定尾款在交房时付清， 2022 年 6

月 26 日我就把房子交给她了， 但她

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付尾款。 2023 年 7

月我迁出户口后， 多次通知她付款， 她

还是不付， 现在反而起诉我， 这太没道

理了。” 陆雪琪要求张瑶承担 4 万元律

师费。

中介公司则表示， 公司在交易过程

中没有任何过错。 “我们员工在签约前

问过陆雪琪， 房屋内是否发生过自杀、

他杀事件， 陆雪琪明确说没有， 我们系

统里也没有标注过这套房有特殊情况。”

而张瑶在交易过程中从未主动询问过房

屋是否发生过意外事件， 公司也没有向

她承诺过“房屋回购”， 即使房屋存在

问题， 也应由房东承担责任， 与中介无

关。

法院判决： 撤销权已过期

限，买家需付尾款及律师费

针对“房屋是否构成需披露的特殊

情况” 这一核心问题， 法官指出， 陆雪

琪母亲的高坠死亡事件发生在 2013 年，

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事件属于自杀，

死亡结果也未发生在案涉房屋内。 “无

论该事件是意外还是自杀， 对陆雪琪而

言均是家庭伤痛， 其未主动披露多年前

且发生在房屋外的事件， 不构成恶意隐

瞒或欺诈。”

法官依据《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二

条作出解释： “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

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

本案中， 张瑶自认于 2024 年 3 月得知

所谓“自杀事件”， 但直至 2024 年 12

月 5 日庭审时才变更诉讼请求， 要求以

重大误解撤销合同， 已明显超过 90 天

的撤销权行使期限， 因此对其撤销合同

的主张不予支持。

在反诉部分， 法院认为， 双方均认

可尾款应在陆雪琪户口迁出后支付， 现

陆雪琪已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迁出户

口， 且已及时告知张瑶， 张瑶理应核实

情况并支付尾款， 其拒不支付的行为构

成违约。 因此， 判决张瑶支付陆雪琪 5

万元尾款， 并以 5 万元为基数支付利

息。

关于陆雪琪主张的 4 万元律师费，

法院认为， 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任何

一方违约， 守约方通过诉讼形式主张权

利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但考虑到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双方的过错

程度， 酌情判决张瑶承担 2 万元律师

费。


